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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概述 

1、湖南比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德生化”）是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45%股权。为支持比德生化发展，

公司及比德生化其他主要股东按持股比例向比德生化提供财务资助

用于其生产经营，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其提供不超过 2488.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 

2、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3、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规定，

本次财务资助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比德生化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尹英遂（公司

董事长），注册资本 5,870.6806 万元，住所湖南省临湘市儒溪化工工

业园，主要业务为农药原药、中间体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化

工新材料及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等。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比德生化总资产 279,108,479.51 元，净资产为 152,699,709.48

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3,464,549.29 元，净利润 21,555,568.38

元。（前述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公司为比德生化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尹英遂、董事/总经理来

红刚、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军任比德生化董事。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用途：此次向比德生化提供的借款将用于其生产经

营。 

2、本次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2488.00 万元人民币。 

3、资金占用费：本次为比德生化提供的借款利息将按同期同类

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计算，每半年结算一次。 

4、资助期限：资金实际拨付之日起叁年。 

5、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四、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存在的风险及所采取的防范措施 

1、若借款到期偿还时比德生化经营业绩发生不利变化，资金不

够充足，公司将面临本次借款拖延归还或难以归还的风险。 

2、为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公司将与比德生化签订正式的借款协

议，结合比德生化实际需要分期提供借款，并密切关注其经营和财务

状况，同时要求比德生化提供一定的担保物。 

本次财务资助额度较小，仅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58%，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比德生化其他主要股东按持股比例向比德生化提供财务

资助用于其生产经营，有利于促进其快速发展，从而保障公司的整体

利益和发展战略，同时，本次财务资助将收取资金占用费，且定价公

允，能使得公司获取一定的收益，也有利于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

效率。加之，本次提供财务资助额度有限，并要求比德生化提供一定

的担保物，总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比德生化其他主要股东按持股比例向比德生化提供财务

资助用于其生产经营，有利于促进其快速发展，同时，本次财务资助

将收取资金占用费，且定价公允，能使得公司获取一定的收益，也有

利于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财务资助的额度较小，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且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因而，我们同意公司向比德生化提供不超过 2,488.00 万元人

民币的财务资助。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除上述拟发生的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外，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累计向参股公司江油启明星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共计 720 万元人民币，向鹤壁市赛科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共计 668.4545 万元人民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形。 

八、其他 



公司提供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以下期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

二个月内以及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

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公司在此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会发生如下情

况：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0 日 




